
辦理學雜費減免之流程圖： 

（一）、註冊前換單繳費者：      （二）、已繳費後申請退費者：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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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繳費（依減免後之繳費單於期限內繳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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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本流程圖中之（一）與（二）說明如下： 

＊（一）者表凡符合減免的同學可於規定日前，即將全額之學雜費繳費單向課外活動

組提出減免之申請，俾利換單而就減免後之金額繳納。（此方可紓解經濟負擔係為

減免之原意） 

＊（二）者表凡符合減免的同學未能於規定日前換單且已繳全額學雜費者，則可於規

定時間內向出納組提出減免之申請，俾利退還應減免之學雜費。 

 


